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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只是照顧者－寄養媽媽照顧角色定位 

莊靜宜 

摘  要 

寄養家庭是保護性兒少安置系統中重要不可或缺的照顧形式，寄養照顧者已

從過去慈善性照顧者演化為半專業角色，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女性寄養照顧者如

何理解自己所扮演之寄養照顧角色，期望從寄養照顧者自我角色定位的脈絡中反

思現行安置處遇執行上之可能問題。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邀請 8名曾經照顧
受虐兒童之寄養媽媽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發現：（1）寄養照顧者自我角色意
識包含情感型、療育型、教養型及矛盾型等；（2）照顧角色實踐脆弱性為反應照
顧困境卻遭受社工誤解、照顧關係中有限的管教權、僅是受託照顧者為安置決策

局外人、遭受學校系統排擠而走進孩子的不利生態環境中。寄養照顧者具複合性

角色，除社會與體制中所建構的公益性、半專業、契約性照顧角色外，女性寄養

照顧者本身所發展出母性角色本質是在安置系統中可能最被為忽略的。針對上述

研究發現，對寄養照顧角色本質、寄養兒童福祉及現有寄養安置服務輸送體制提

出反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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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家庭是人生最初生長場所，但當兒童及少年在家庭中生命安全遭受危害時，

政府暫時性將其帶離原生家庭以維護其生命權，然而在保護安置制度上仍期待孩

子能夠在家的情境中成長，以實踐《兒童權利公約》（2014）前言中範定「兒童
有在家庭成長之權利」之精神，因此，寄養家庭為重要不可或缺之家外安置形式。 

寄養家庭概念最早起源於 1973年《兒童福利法》第 4條（於 2003年與《少
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寄養照顧者以慈善性

角色協助家庭遭受變故失依之兒童及少年，但隨著時代社會變遷家庭問題複雜

化，從《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21）第 56條可見寄養家庭已成為重
要保護性兒少安置形式。以 2019年各縣市接受寄養服務為例，在總量數 2,196件
中保護安置佔 88.3％共 1,939件（財團法人臺灣家庭暨兒童扶助基金會〔家扶基
金會〕，2019）。在實務中，寄養家庭在安置體制雖被定位為短暫性的替代照顧，
然而安置 2 年以上之中長期安置比例卻有逐漸升高趨勢佔 48％，安置年齡則以
學齡前及學齡為主，2－6歲佔 39.34％、6－12歲佔 38.57％（家扶基金會，2019），
可見多數安置兒少在寄養家庭中渡過兒童身心發展關鍵階段。研究指出兒童進入

寄養安置若能與照顧者發展康復關係，將能夠彌補受虐經驗帶來的傷害，在穩定

及培育的照顧關係中發展復原力（Riggs, et al., 2009），若兒童能有機會在受虐經
驗後獲得支持、培育照顧關係，在未來負向生活事件中越有可能展現復原力

（Horwitz, et al., 2001），可見寄養照顧角色對安置兒童身心健康發展之重要性。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21）第 6條規範寄養家庭在兒童及少

年安置期間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各縣市政府訂定兒童及

少年家庭寄養辦法，以《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2016）為例，除第
5條明訂寄養條件、程序、第 8條訂定寄養家庭之資格、許可、督導、考核及獎
勵之規定外，尚包含第 11條規範寄養家庭之義務，如寄養兒童生活教養與保護、
遵守個案保密及接受受託單位訪視、輔導與督導、參與專業課程及訓練等。從法

令中劃定出寄養家庭角色立基於政府委託之契約關係，政府扮演管理之責，在法

律上寄養照顧者雖非為父母，但實際上在委託期間承擔未成年兒少照顧責任。 
當安置兒童進入寄養家庭後，寄養照顧者不僅提供基本生活照顧，更可能需

因應不同創傷程度兒童及少年的需求。許多研究共同發現受虐兒童可能出現內

在、外在問題行為，可能影響其人際關係、依附關係建立及生活適應（吳東彥，

2015；黃錦敦、卓紋君，2006），寄養服務功能不僅是替代性照顧，更被期待能
夠兼具促進發展及復原功能（家扶基金會，2012），面對體制期待及獨特性兒少
照顧需求對照顧者本身而言深具挑戰。 

寄養父母年齡以 55歲以上為多數，其次為 50至未滿 55歲（家扶基金會，
2019），從年齡來看，照顧者本身育兒經驗涵蓋學齡至青少年，然而在照顧情境
中，仍然難以依自身過去教養模式回應受創兒童及少年的特殊照顧需求（曾珮玲、

藍元杉，2019），可能出現照顧角色實踐之難題。許多研究關注寄養家庭照顧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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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議題，包含寄養父母壓力（何依芳，2003；楊素雲，2004）、教養關係（陳
錫欽，2003；黃梅琪，2005），及從知能培訓、專業關係、社會網絡及情緒支持
面向提出照顧者需求問題（鄭期緯、梁芮瑄，2018），然而寄養照顧者除了必須
面對孩子照顧的挑戰外，同時也須回應委託政府及原生家庭之照顧期待，承擔著

複雜、多重的情緒勞務角色，寄養照顧者成為易脆弱群體（Blythe, et al., 2012），
寄養照顧者相較於一般照顧群體已被發現有較高壓力（Wilson, et al., 2000）、憂
鬱（Cole & Eamon, 2007），此外，照顧角色上出現負向情形，包含面對安置終止
的憤怒與內疚（Gilbertson & Barber, 2003）、角色上的限制帶來個人失望（Lauver, 
2008），反映出照顧者易脆弱性（vulnerable）（Vanschoonlandt, et al., 2014），長期
處於壓力情境中將可能耗損照顧者的意願及熱忱，照顧者本身如何看待自己，如

何從照顧者本身的視角理解他們照顧角色則為重要議題。 
Kelly（1995）的個人建構理論（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主張人的行為主要

是從個體所建構的內容及型態決定，強調經驗感知對個人內在描繪的影響，透過

個體及社會建構共同發展，社會建構是經由人們在社會與歷史背景的互動下所建

立（Payne, 2005），例如在社會制度中將照顧者視為慈善者、付費的照顧者、替
代性父母與半專業性的角色（Thomson & McArthur, 2009），然而，除社會建構之
角色外，照顧者本身如何識別其照顧角色？其角色實踐中的面臨之困境為何？則

為本研究重要焦點，期待透過對寄養照顧角色本質深度理解進而對當前寄養安置

服務輸送體制提出反思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寄養照顧角色 

寄養照顧者角色可說是一種學習過程，成為該角色不僅需要接受寄養父母專

業教育訓練，尚須經過安置體制審查通過，由各縣市政府頒發正式合格寄養家庭

證書後才能成為寄養照顧者。因此，在寄養體制中被視為團隊中重要成員，重於

任務性角色思考，如：替代性父母教養角色、接受社工督導者、受課程訓練半專

業性角色、與原生家庭互動橋樑者等（王毓棻，1986；湯于萱，2014），上述從
體制中劃定為委託替性照顧角色。然而，從寄養照顧者本身而言，投入照顧角色

動機則以慈善信念為主，關懷不幸兒童佔 77.49％、回饋社會佔 63.81％（家扶基
金會，2019），因此，寄養照顧者半專業性與公益性角色同時並存於照顧角色價
值中。 

結構功能主義角色理論（structural-functional role theory）假設人在社會結構
中有一定位置且有相對應角色，從而發展出一系列期望或行為，個體如何看待自

身的角色將影響其如何控制、勝任該角色（Botkin, 1967）。因此，此在照顧角色
中，除了體制所規範的照顧行為外，照顧者本身如何識別自我角色為本研究所關

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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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寄養照顧生態角色建構 

從生態觀點瞭解寄養照顧角色，強調人與所在的環境形成相互依存關係，根

據 Bronfenbrenner（1979/2010）的人類發展生態學，發展被定義為人類不斷地知
覺（perceive）與回應（deal with）其所處環境，並持續改變的過程，因此，從生
態系統核心觀點理解寄養照顧角色，包含：（1）寄養家庭生命歷程：寄養照顧者
從事寄養工作之動機與其過去的生命經驗關聯性，如：寄養照顧者成長經驗、家

庭經驗、家庭角色發展、寄養家庭生命週期等；（2）寄養照顧角色勝任能力：照
顧角色實踐能否與所處的安置生態成功交流經驗，如：與寄養兒童的照顧關係、

與社工、學校、社區、制度對其角色期待及與其互動關係，照顧者動員資源系統

及社會支持能力；（3）寄養照顧角色：著重於社會中互惠性期待結果，照顧角色
在提供照顧之際也同時滿足自身內在自我價值感需求，寄養照顧者個人如何透過

感覺、情感、知覺和信念表現該角色，及環境對該角色的互惠性回應，為照顧者

內在歷程和外在角色實踐的重要橋樑；（4）寄養家庭生態位置與棲息地：照顧者
在所處的文化脈絡、安置體制所提供的相關資源，及照顧者在其中的地位，如何

影響其角色任務實踐。此外，從生態環境中疊層結構（nested structure）（鄭麗珍，
2013；Payne, 2005）瞭解照顧者角色實踐與建構，包含：微視系統（microsystem）：
與照顧關係中最直接、最頻繁、最內層相關的人所經驗到的角色、關係模式；中

介系統（mesosystem）：相關微視系統間互動關係，例如寄養家庭與學校系統及
寄養家庭照顧資源、與社工關係；外部系統（exosystem）：寄養照顧制度規劃內
涵，制度中所能提供的資源是否能夠協助其扮演照顧角色；鉅視系統

（macrosystem）：文化、意識對照顧者角色的理解，社會文化環境如何看待照顧
者角色，文化信仰如何影響照顧者角色實踐動機等。本研究除了從照顧者自我意

識建構照顧角色外，亦關注照顧困境中的生態環境視角。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女性寄養照顧者在照顧經驗中如何知覺自己所扮演之

寄養照顧角色，適於質性研究中強調探究個人主觀經驗理解，透過豐富、深入資

訊以回答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及目的（簡春安、鄒平儀，2004），因此，本研究
運用質性研究半結構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選擇資訊豐富之個案，對象為機
構推薦，取樣標準如下：（1）領有合格寄養家庭許可證書之主要照顧者；（2）從
事寄養照顧服務年資達 3年以上；（3）研究期間兩年內曾照顧 6至 12歲家暴受
虐兒童，且受訪時仍持續從事寄養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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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研究之對象共 8位，皆為女性，年齡分布在 41－64歲，平均年資 11.9
年，教育程度 1位國中、4位高中職、3位專科畢業，家庭型態 1位單親家庭、
7位雙親家庭，就業情況只有 2位白天有全職工作，其餘 6位皆為家管。歷年照
顧寄養兒少總數最少 3位、最多 15位、平均照顧安置兒童總數為 10位。 

 
表 1 
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代

碼 

加入年次 

（加入時年齡） 

年齡 

（年次） 

年

資 

家庭

型態 

照顧 

總數 

加入 

起源 

就業 

狀態 

學 

歷 

M1 2015年（29歲） 41歲（65） 11 雙親 7 親友介紹 家管 二專 

M2 2004年（43歲） 61歲（40） 22 雙親 15 親戚介紹 家管/自營 高職 

M3 2003年（48歲） 52歲（53） 3 單親 3 主動申請 兼職 商專 

M4 2007年（42歲） 51歲（54） 10 雙親 8 親友介紹 家管 師專 

M5 2003年（34歲） 48歲（58） 14 雙親 14 親戚推薦 補習教師 高職 

M6 2000年（35歲） 52歲（54） 15 雙親 14 社工介紹 家管 高職 

M7 2004年（51歲） 64歲（42） 13 雙親 14 主動申請 家管 國中 

M8 2003年（47歲） 51歲（55） 7 雙親 6 主動申請 行政專職 高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二、資料收集分析與研究倫理 

本研究受訪者皆經由寄養社工聯繫確認同意後才進行訪談，訪談前詳細說明

研究目的及內容，包含訪談次數、時間、錄音、資料引用方式，確認訪談意願並

告知受訪者隨時有終止或退出訪談及獲知研究結果的權利，及研究倫理中隱私匿

名保密原則。 
研究發現與討論皆以代號代表受訪者，使個別身分無法辨識，合乎避免潛在

傷害與風險，所有研究受訪者皆簽署訪談同意書後才進行正式錄音訪談；訪談地

點依據受訪者意願在機構會談室或家中，受訪次數 1－2 次、時間為約 90－120
分鐘。 

在資料分析上，每次訪談結束後立即撰寫田野筆記並將受訪者的錄音檔轉謄

為逐字稿，完成初步文字資料整理後進行段落編碼，先將受訪者文本資料從頭拆

解為小段單元且進行逐字稿編碼，如本文引用的逐字稿代號，M1-2-100，前面M1
為受訪者的代號，「2」為第二次訪談，「100」為第 100句段落，文字整理以國語
為主要轉譯文字，若有其他語言的使用或聲調起伏，則將以虛底線標註於文字下

以呈現語言原意，如：「我說不要，做阿嬤，叫阿嬤，要寵孫子，那個角色不一

樣（台語）」。此外，研究者重複詳細閱讀逐字稿文本，找出有意義、重要字句並

進行開放式編碼，最後將資料歸類概念化進行主題性歸納，就不同意義單元中重

複出現的要點或彼此間的聯結，整併形成幾個不同的主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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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嚴謹性 

本研究採取與受訪者建立可信賴的關係做為資料真實性重要來源，在正式訪

談前以電話訪談的方式先自我介紹，並說明研究目的與主旨。除此之外，研究者

身份也可能是受訪對象提供資料深度影響因素，尤其受訪者來源是透過機構之協

助，為避免將研究者視為評估或管理角色，因此研究進行中特別關注研究者角色

澄清，關係稱謂上研究者請受訪者直接稱呼名字，以增進平等、自然開放關係。

資料收集及過程中，營造信任會談氣氛，在隔離、無干擾的空間進行訪談，使受

訪者能夠在安全的情境下暢所欲言。研究過程透過田野筆記、研究日記，反思思

維脈絡歷程，並定期將研究結果及發現與指導教授、博士班同儕進行團隊檢視，

使分析結果與資料間具一致性。 

肆、研究結果 

8位寄養家庭主要照顧者皆為女性，在體制中我們稱之為寄養媽媽，然而研
究中發現受訪者對於「寄養媽媽」角色卻有不同的解讀，除了 1 位為新手照顧
者，對於自己的角色定位是透過孩子喚起的替代性角色外，其餘的照顧者對於照

顧角色皆有明確的自我角色意識。 

一、寄養照顧者自我角色意識：我是誰？ 

寄養照顧者知覺在照顧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可從稱謂定位出寄養照

顧角色。 

（一）情感型：承擔類家庭角色責任 

1.我就是媽媽：承擔母親角色責任 
以母親自許的照顧者明確表達自己所扮演的就是媽媽的角色，而該角色不僅

在稱謂上明確區別其他祖父母、阿姨的稱謂，體會到稱謂「媽媽」就是承擔母親

照顧角色與責任，期待透過稱謂給孩子母親的愛，包含：生活照顧、情感關係、

生命經驗分享。 
因為我覺得阿姨比較隨便…做媽媽你就要有那個，媽媽的責任出來…所

以我大家來，我都說叫媽媽，叫阿姨我不要，還是叫阿嬤，像這比較多

歲叫阿嬤，我說不要，做阿嬤，叫阿嬤，要寵孫子，那個角色不一樣，

我說：不行～叫媽媽，所以出去人家會說，那是你們阿嬤還是什麼？（笑）

問孩子，孩子說，那媽媽啦！我說：對～媽媽（笑）（台語）。我只是覺

得，叫媽媽也比較親，他就是可以跟我很親這樣，我是覺得這樣啦，所

以我出去反正他叫媽媽嘛，我就可以跟他一直擁抱阿，阿姨好像也沒有

這麼親的感覺（M2-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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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觀察發現寄養「媽媽」的角色彌補了孩子在原生家庭中失落、缺席的

母親角色，深感自己真的在扮演當「媽媽」的角色，能夠深層分享自己家庭成長

經驗歷程。 
那可能都很久沒叫媽媽，所以都會很愛叫媽媽，我有覺得是這樣，這兄

妹就是媽媽離婚阿嘛，沒媽媽，多久沒叫媽媽，不然就阿嬤，不然就爸

爸，不然就叔叔，不然就姑姑…我說叫”媽媽”…就是意思可以比較親這
樣，阿我們就是也真的像媽媽做的（台語）角色，人生的道理，還是人

生需要面對，也是可以跟他分享（M2-2-152）。 
在照顧關係中母親角色提供給孩子不同於原生家庭「母親」角色互動經驗，

當照顧者本身劃定自己為母親的角色時，似乎相對應試圖重建孩子不同內在母親

角色之經驗。 
我都是媽媽的角色，可是 OO（寄養童）都會跟我講說：妳喔！有時候
媽媽也不是像妳這樣，我說要不然媽媽怎樣？媽媽都要很兇，然後什麼

都不行，我說那是妳的觀念，她會覺得她媽媽就是這樣子，要求功課要

考到一百分，然後要求什麼，字要寫的很漂亮，然後要求就是說，跟人

家講話要怎麼樣，反正就是，她會覺得說，媽媽就是那種，很專制，然

後很威嚴的，然後就是不能讓妳有選擇性的，就是一個命令，妳就是要

去，小孩就是要去聽要去執行，她覺得我跟她媽媽又不一樣…對她們就

是都是這樣子，一開始制定的規範就是這樣子，妳跟我撒嬌，妳故意的，

或者是怎麼樣，我就是（台語），我覺得堅持我就是做得還不錯（M6-2-
538）。 

2.我是外婆：祖母溫暖包容的愛 
照顧稱謂隨著照顧者年齡與家庭週期而有所變化，如：M7稱謂上原本稱媽

媽，寄養兒童來時剛好孫子正在學講話，擔心不同的稱呼會影響孫子語言學習，

因此在稱謂上轉稱為外婆。在角色認定上，其自認依自己的年齡足以當孩子的外

婆了，而這個稱呼也回應到她寄養兒童的關係，到後期發展出緊密的關係，她覺

得孩子真的把她當成外婆，看到她在做事時都會搶著做，結案後 2、3年了，仍
然保持緊密關係。 
那時候就本來就是他們都叫媽媽，阿因為那時候我有生孫子（台語）…

因為我們孫子都會跟她叫媽媽不好改，他那時正在學說話（台語）…後

來都叫外婆，而且她真的是把我當作外婆到現在…現在對我很好，會想

外婆的都會想到外婆，我在做事情都會搶去做（台語）（M7-1-342）。 
成為外婆的角色上，希望讓孩子能感受到被愛，即使時間短暫仍希望他們能

夠感受到被愛、被包容，在愛的經驗中期許孩子成長。 
其實我喜歡我現在讓孩子當外婆，你們既然來了外婆不會再把你送到另

外一個家庭，但很多事情是我們需要靜下來，我們去用心地去溝通，那

是比較久比較熟了（台語），但有一些需要改的地方就是一定要改，啊

換你，一定有進步啊，外婆才會放心哪（M7-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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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希望就只有一個愛，我愛這些孩子，我希望他們過得好，儘管我就

只有跟他兩個月三個月，但是我也有愛過他，他可能也有一點點印象，

要他有接觸過可能他就有一點點印象，他曾經被愛過，曾經被用什麼樣

的方式（M7-1-455）。 

（二）療育型：輔助孩子發展內在心理母親角色 

1.內在心理母親意涵 
以孩子的發展、需求為思考，雖然在稱謂上非以母親的角色稱呼，但寄養照

顧者知覺所扮演的是心理的母親角色，希望提供未來成家後對「家」經驗的參考。 
我的角色就是在他這個生命中…我自己就很清楚啊，我就想很多，我就

生命中，我就是這個人，這生命中他的這一段時間，我就是他的媽媽。

他不承認（加重語氣），但是他心裡面是…我還想到以後他成家以後啊，

我們家會是他的那個一個參考的，我都有想到這一些，這些我都有想到

（M1-2-456）。 
除此之外，以心理媽媽自居時，能夠清楚思考到在短暫性的時間內，我可以

為孩子做些什麼？對孩子未來發展上是有幫助的。 
我一直都知道很…很短暫，我心裡面想的是我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我

能夠做什麼？這是我那時候會比較思考的，我不希望說他來到這邊以

後，然後回去都沒什麼改變，然後回去還是那樣，雖然說他回去可能還

是原樣，可是我希望他在這邊受到的對他未來是有幫助的，是那種埋下

一顆種子，以後長大一定會發芽的，我是希望我做的是這種啦（M1-2-
190）！ 
療育型照顧者稱謂上依據孩子發展需求做為考量，若未來是要返家、孩子與

原生家庭關係親密，則會明確讓孩子稱呼為阿姨，若孩子原生家庭母親缺位則會

讓孩子稱她為媽媽。 
我會看耶，如果他原生家庭…他會返家，而且他有媽媽，我不會讓他叫

媽媽耶，就是會來的時候你就先正式地說我是阿姨這樣子…阿這個讓他

叫是因為他媽媽…他爸爸被關，媽媽沒有盡到責任，而且他很小，他需

要有媽媽的角色，去關懷他，阿身心以後才會比較健全（M4-2-1-034）。 
「愛不要讓她知道」是M4身為母親核心理念，擔心若顯露過多對孩子的愛，

可能帶來溺愛以及孩子面對未來分離不安，期待給孩子的關愛是健康、安定。 
M4在愛孩子上有清楚的界限，而這界限是以孩子發展為基礎，能清楚理解

給孩子什麼樣的愛才是對她是好的，言談中可見 M4 給孩子的愛似乎有後設認
知，在過與不及中找到對孩子身心健康發展的平衡點。 
我的概念就是說返家，一定要讓小孩子心向著家，我不會很過分的說，

愛到讓他知道說我很愛你，阿這是我的處事風格，就是說我每天跟你膩

在一起，抱著你我好愛你…好愛你，這個小孩子有一天他要返家回家的

時候，他會很痛苦，不光只是你痛苦…我不會很刻意的去抱你或是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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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除非這個小孩子說他需要你抱他，…有一次他一回來啦，他先做錯

事情嘛…我有跟他講完嘛，講完他不是來抱我嘛，我就接納，我給你表

示就是說我接納，我不會因為你的過錯而討厭你…他回來，阿姨一個動
作，那我就抱一下他讓他有一個安全感，知道是被愛的才不會那麼偏激

（M4-2-1-069）。 
2.照顧角色內在轉變 
療育型母親的角色上經歷不同階段的轉變，最初希望寄養兒童可以喊她媽

媽、甚至想取代原生家庭那不稱職的母親，隨著照顧經驗增長體認到照顧角色有

限性、未來無法承擔孩子的照顧責任，進而轉換為期待他們把其當媽媽但不用叫

她媽媽，此外，也透過成為孩子心理母親的歷程建構自我價值感。 
發覺我就是一個媽媽的角色耶（笑），我就是想要當媽媽，我其實我就

是希望每一個進來到最後都可以是他喊我媽媽，我心裡面是這樣…，啊

我後面變成了我希望他們是把我當媽媽，但是不要都喊我媽媽，以前我

是希望你們把我當媽媽，你們都要喊我媽媽，這樣代表我成功了（加重

語氣），我就滿足了，我就很開心，那我後面我的思想就不是這樣，因

為我覺得媽媽這兩個字不是那麼容易在幾年我就可以給人家取代下來，

不是在我多少愛，然後就取代下來，因為我覺得這後面…後面的生活不

是我陪他嘛，我只是那一段，啊我希望就是我做到我在你心裡是媽媽，

但是你不用叫我媽媽，因為我沒有承擔你那麼久，而且你回去以後變成

會有一個比較，這樣也不好，所以我希望，我的角色就是我希望能夠成

為他們的媽媽，但是他們不用叫我媽媽這樣子（M1-2-359）。 

（三）教養型：行為規範養成之教導者 

本研究發現在 8位受訪寄養母親中，僅有同時身為職業婦女的M8及M5以
教師及教導者自居。M5為補習班教師，當提起其照顧角色時，毫無猶豫的回答
像老師，自己角色像是一個跳板，教養上著重在生活行為教育，僅是短暫教養關

係，與孩子在關係上劃出明確界限。 
像老師吧（笑），應該我都會一直唸的居多（笑），唸那個道理給他們聽

啊，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我會覺得我們只是一個跳板而已，那可以教

育多久就是教育他們，不管一天、兩天，我會覺得這樣子，我只是在執

行我該做的…包括那天我也跟他講說，你以為你這樣做，我會生氣，你

錯了，我說你衛生習慣是跟著你一輩子，我只是現在你住在我家，我有

義務把你督促好，教好你，那我教你，你做不到，我當然會生氣，但是

我氣是一下下而已，但是這個衛生習慣將會跟隨著你一輩子，而且你外

面笑的人是你不是我，因為講實在話，你不是我的小孩，我必須要把你

打醒，因為你住在我家不是一輩子…因為講實在你不是我的小孩，如果

你是我的小孩，人家會笑說你媽媽沒把你教好（台語），但是你錯了啊，

我說你只是短暫的（M5-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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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將自己視為是教導者角色，著重於生活照顧常規，從M8的語言脈絡中體
會到「收起母愛」，在寄養兒童教養經驗中，似乎展露母愛將可能使規範性行為招

致破壞，最後僅能以教導者角色自居。除此之外，也感受自己所表現的母愛方式，

寄養兒童似乎感受不到。 
我會偏向於教這個角色，而不是媽媽這個角色，因為他需要的就是教導，

因為他缺乏的就是這個部分，媽媽的愛他也需要，可是問題是給也是會

給，可是那種拿捏就有時候就會比較難一點，因為你給的，我都給予我

給的他可能感受不到…有時候家裡沒煮的…我會去接你之前我再去買，

你吃到的是就是剛出爐的，我會這方面給，可是這方面他感受不到，…

有時候會覺得說對他給的不能太明顯啦，因為給的太明顯他覺得他可以

耍賴更多那種感覺…因為我們試過每次就是翻盤（M8-2-393）。 

（四）矛盾型：照顧角色定位模糊、猶疑 

並非所有寄養照顧者對於照顧角色有明確的自我意識，M3相較於其他的寄
養媽媽年資較為資淺，當提起照顧稱謂時，似乎有些猶疑，不像其他的寄養媽媽

立即性的反應，然而她的角色是透過與孩子經驗中主動喚起孩子發展中缺位母親

的角色。 
因為剛開始我們也不曉得，社工就說你要叫阿姨還是叫媽媽，他就說媽

媽，因為他是跟爸爸住的，所以好像沒有媽媽，都很喜歡叫媽媽，然後

平常在學校他遠遠看到我的時候故意叫好大聲：媽媽！媽媽！好像要讓

全世界的人知道他也有媽媽那種感覺（笑）（M3-2-074）。 
照顧角色彌補發展中缺位的母親，「媽媽」不僅是稱呼更是孩子心理中渴望

的角色。 
我說叫我媽媽和阿姨都可以，他說我媽媽說不能叫別人媽媽只能叫阿

姨，之前習慣叫媽媽怎樣怎樣，現在只能叫阿姨怎樣怎樣，我已經習慣

阿姨怎麼樣了，過了兩三個月他突然跟我說：阿姨～我可不可以叫妳媽

媽，我說：你～以前我叫你叫我媽媽我比較習慣，你現在又我已經習慣

阿姨了你又要叫我媽媽，他說：阿我很想叫你媽媽嘛！我說好啦（M3-
2-544）。 
M3經驗到若孩子的原生家庭母親缺席或失職，孩子內心是期待稱寄養照顧

者為「媽媽」，但該稱呼同時也可能挑戰到孩子對原生家庭母親忠誠度，擔心社

工會跟原生母親說，而出現在社工面前與私下稱呼不一致情形。 
我覺得他們喜歡叫媽媽的比較多，因為你看三個都喜歡、想要叫媽媽，

第一個是因為他媽媽叫他不能叫別人媽媽，但是我叫你媽媽你不能讓別

人知道，不能讓社工知道，他在社工面前故意叫我阿姨，然後怕社工去

跟他媽講說（笑～）（M3-2-547）。 
從社會學觀點，不同角色中有相對應的權利與義務，存在著對於行為規範與社

會期待（Thorlindsson, 1982），M3從稱呼中體驗到被叫媽媽似乎須負擔文化中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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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而稱阿姨則僅是契約上的照顧關係，寄養照顧者在不同稱謂中所承擔的角色

責任有所差異。 
我覺得人家外界他們講的是說，外界看你的角色就是你媽媽的角色就是

所有都要做得很完美，所以有人說我只叫他們叫我阿姨就好了…小孩其

實喜歡叫你媽媽，他不喜歡叫你阿姨…叫阿姨就比較像照顧者嘛（M3-
2-548）。 
M3從其他寄養媽媽口中體驗到，當孩子稱呼寄養照顧者為母親時，所需承

擔的是母職角色，外界將以母親角色來檢視教養行為勝任性，外在社會監視的眼

光對寄養照顧者將帶來壓力，若以阿姨角色自居，較能夠劃清照顧角色界線回到

契約關係中。 
因為人家會覺得說你是有寄養費，所以說，就是因為有一次我跟一個媽

媽（寄養照顧者）說，ㄟ妳們為什麼都要叫小孩叫你們阿姨？不是叫媽

媽比較親切嗎？因為我算是比較菜鳥嘛！我想說小孩都叫我媽媽，啊我

說妳為什麼都叫阿姨，後來我發覺為什麼要叫阿姨跟媽媽差別，她說阿

姨就是比較沒那麼親密嘛！阿媽媽是比較親密，叫媽媽的話外界的人都

會用那種就是＂媽媽＂（加重語氣），妳就是要那種對自己小孩哪種，

仄～（發語詞），無私、無…都不行，妳就要變成神就對了，統一的那

種感覺啦！叫阿姨不一樣喔～我不是妳媽媽，我只是對等寄養關係而

已，後來我想想～ㄟ對耶～那應該是要叫阿姨免得別人都會用哪種妳是

媽媽妳＂應該＂（加強語氣）要怎麼做怎麼做的感覺，我有這種感覺…

結果下次我要叫我的小孩都要叫我阿姨不要叫我媽媽，因為我覺得叫媽

媽那種感覺，哪種壓力真的…，人家就會覺得妳是媽媽妳應該要，所有

都要付出，什麼都要付出的那種感覺（M3-2-542）。 

二、照顧角色的實踐脆弱性 

在照顧角色實踐上除須面對孩子的照顧需求外，亦發現其角色實踐過程的脆

弱性。 

（一）反映照顧困境卻受到社工誤解 

面對孩子照顧的問題和社工討論時卻遭受誤解，照顧角色勝任性反而受到檢

視。 
1.容易被誤解為對孩子不夠包容 
照顧者向社工反映照顧問題時，社工的回應讓其感覺自己被誤解對孩子行為

不夠包容，被歸咎在指責孩子。 
因為他們（社工）沒有跟他生活在一起，你看的那是表面啊！你看的出

來什麼嗎？（台語）他的深層，你說深層的地方，你又沒有跟他住在一

起，你怎麼知道？你看到的都是喔，沒關係啊，像他大便在褲子上，社

工趕快跟○○的社工說（台語），他不是故意的，嘿～我說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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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聲音高亢），我說他講不是故意的，我這樣我會很生氣，因

為我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假如說他生病了，他說他不是故意的，我能

理解社工講的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可以一個，一、兩個月都沒有狀況，

到回媽媽家有狀況，到媽媽跟他講完又沒有狀況，那到最後媽媽又不能

讓他回去，回家的時候又出現狀況，你告訴我這不是故意的嗎？那這樣

子我聽起來我在照顧者…你講的是我在指責他是故意的…變成你說的，

我的包容心不夠的感覺（M5-2-464）。 
2.擔憂角色無法實踐卻被誤解為了寄養費 

M1前期把重心放在課業，多次向社工提及孩子課業成績問題時，被誤解為
不怎麼接納孩子，面對社工提議，帶孩子去做身心障礙鑑定以提高寄養費用，M1
對此深感受挫，認為她反映孩子的照顧上的困難，卻被視為抱怨、為了增加寄養

費用，而非站在她的處境，理解身為照顧者因看不見孩子進步而產生的擔憂。 
我還是有一點點重心是放在課業，然後我那時候就跟我那個社工就一直

就是會聊到這個，社工他聽到的資訊啊，就是我很不耐煩，然後我很不

接納這個小孩子就是成績…他從我這邊感受到的就是我好像是不怎麼

接納這個小孩子…然後他就最後就跟我講說，啊不然你就帶他去鑑定

啊！然後我就問他說，那我帶他去…去鑑定，然後拿到那一張證明以後，

上課有用嗎？因為十歲嘛，就問他說，上課有用嗎？他說基本上也沒什

麼辦法可以挽救到什麼了啦…那個社工他沒有跟我講一個重點，就是課

業你不要管那樣子，就是先管愛…我的感覺就是社工不耐煩了…就我後

來就沒有帶去嘛，我就跟社工講啊，我覺得還是不要帶去，因為只有我

一個人受益啊！就寄養費會多一點點，但是我受益之外，沒有人受益，

啊！這不是我要的，我…我不要這樣的結果，我覺得我這樣我會對不起
良心…我在發牢騷不代表說我對這小孩子是不好的（M1-2-280）。 

（二）有限的管教權 

體罰管教孩子在寄養規範中是被禁止的，M2的自然成長觀念中認為對兒童
適度體罰是必要的，其對於孩子教養卻被社工視為「打小孩」而深感委屈，也反

映出照顧者在體制中的管教權是有限性。 
我覺得社工…我是覺得說，其實他們不用來就在說，阿媽媽有沒有打？

我會覺得說我犯了很大的罪…聖經明明寫說兒童要管教，啊現在都不能

打，特別社工又說你不可以孩子，其實我都覺得，是誰要打孩子？（哭），

現在的孩子越不能打，所以其實我是覺得不是很 OK，你該處罰，我們
不是說狠狠這樣隨便打…他還說這樣，讓我就覺得（哭），所以我們也

有很多寄養家庭那帶的很艱辛啦！我都替他們覺得說（台語），其實他

們變成是沒有原則，他們教的是變成（台語）沒有原則，我說這樣不對，

對這孩子變成（台語）無法無天（M2-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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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僅是受託照顧者，為安置決策的局外人 

M6對於以不事先告知的方式把寄養兒童送走感到心酸，在幫忙整理孩子的
衣物時，面對寄養童不斷的詢問連假後什麼時候會再回到寄養家庭有口難言，形

容結案當天自己好像是在做小偷一樣將她偷偷送走。 
她（寄養童）說我清明節過後還要回來，你知道我心裡也會酸，我跟她

講說你有一些東西都要啊，你要整理出來…你喜歡的東西，你要的東西，

媽媽都幫你用袋子裝好，一包一包（台語），她說我到時候再整理啊，

她說清明節回來我還要上課（社工預計清明節連假讓孩子順勢返家），

我還要用啊…因為社工就說就先不告知，因為我們也怕孩子到時候，不

回來或是給你（台語）離家，或晚上她不睡覺她給你偷跑出去不知道啊…

等她放學，完全都不知道，你知道嗎就像在當小偷，我跟社工把東西搬

去那邊，那包她完全都不知道（M6-2-248）。 
 M6對於社工決定在學期中急促的結案，且以不告知孩子的方法深感疑惑，

M6內心期待希望能夠配合學校學期結束返家，對孩子而言能完整階段性結束，
雖然有該想法，卻難以將自己內在的聲音向社工透漏，不認同但仍然完全配合社

工的決策。 
我的意思是整學期結束，所以我也很疑惑就是說，要嘛！就是整個學期

結束…可是她們又考量，後來我也想說我也不，我也不那個，因為或許

人家媽媽她們的考量就是這樣…我的觀念就是整學期結束（M6-2-259）。 

（四）遭受學校系統排擠 

照顧期間孩子在學校出現適應問題，學校環境給予的壓力更甚於個人面對孩

子的照顧困境，M3感受到自己有愛心、助人者的角色卻反而成為環境破壞者，
照顧者的角色不自覺走入孩子不利的環境生態中，受到環境的檢視及壓迫。 

你當時就覺得，我做這些也都害，害很多人，這個學區的老師…你就覺

得我好像是，就是你在害別人一樣，反而是你在害別人那樣（M3-2-484）； 
會，會退縮，所以變成是學校要很我…覺得要很支持啦！因為他們老師
也有跟我講過一句話，就是他們老師雖然說對這個小孩子也是很付出這

樣，然後他跟我說，意思是很難帶，去上班啦不要做這個啦（台語），

啊你們聽到這樣子，我們真的帶給人家很多困擾，對嗎？（台語），因

為那個老師是不會，但是他好像有時候周圍的老師會覺得很頭痛，對不

對，本來是孩子而已，變成我們也是，你會覺得，哎呦！我們好像罪魁

禍首，如果你不要做的話就不會有這些事情產生不是嗎（M3-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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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討論 

一、照顧者自我角色意識 

（一）不同角色型態之內在意涵 

本研究發現照顧者在角色識別稱呼以「媽媽」、「外婆」、「阿姨」及加入姓氏

如「林媽媽」為主，從稱謂建構出照顧者角色定位，研究中照顧者自我角色意識

包含情感型、療育型、教養型及矛盾型，四種型態所發展的角色任務各有特色。 
1.情感型 
期待在照顧關係中能夠替代原生家庭，型塑出替代家人、類家人角色，照顧

關係著重於情感層面，照顧者以家人稱謂為主，如「媽媽」、「外婆」，照顧者也

體會到自己扮演著類家人的照顧關係，能夠深層與寄養兒童分享自己家庭成長經

驗，並期待其能夠感受到被愛及被包容。 
2.療育型 

照顧者在稱謂上則考量孩子發展及未來寄養結束後處遇需求而設定稱謂為

「媽媽」或「阿姨」，未來孩子若需返家則會希望孩子稱之阿姨，以避免與原生

家庭在稱謂上產生衝突，在角色上期待建構寄養兒童的內在心理母親角色，並思

考安置期間能為孩子做些什麼，對他的未來發展有幫助，該角色實踐具後設認知

思考。 
3.教養型 
著重於孩子行為規範教養者角色，在照顧關係中以加入姓氏稱謂如林媽媽，

強調「教」的照顧角色，著重於孩子的行為規範，照顧關係中劃定情感界線，甚

至避免情感介入以利行為規範。 
4.矛盾型 
該角色定位上是變動、猶疑，主要為新進的照顧者尚未明確確立自我定位，

在稱謂上以安置兒童想要稱呼的稱謂為主，然而面對孩子稱呼為「母親」時，該

照顧者覺察若定位為母親角色，需承受社會文化中對「母職」外在監控壓力，退

而以「阿姨」稱呼以回應暫時性的委託關係。 
從研究結果可知，照顧者自我建構角色在稱謂及角色認定上有其意涵，影響

照顧者如何看待與寄養兒童之照顧關係。 

（二）照顧者角色定位可能因所處的生命週期影響而有所變化 

從受訪者基本資料發現，研究對象識別自己照顧角色類型與其生活經驗有

關，五位以「母親」自許的照顧者在原家庭中為家庭主婦；兩位有全職工作的照

顧者則以教導者來自許寄養照顧角色，其中一位為安親班教師更是明確認定自己

為教師角色；另外一位單親照顧者對於自己的照顧角色則由寄養兒童喚起其角色

知覺，由於在照顧年資上其較為資淺，在照顧歷程中感受到稱呼阿姨及媽媽所背

負角色責任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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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活經驗角色延續外，隨著家庭生命週期、年齡也會有所變化但非絕對

因素，在研究中發現兩位年齡皆超過 60歲的受訪者，雖然在家庭生命週期皆已
進入祖父母階段，但在角色稱謂上卻出現差異，一位在照顧關係的稱謂上從寄養

媽媽轉換為外婆，另一位雖然年齡已經足以當祖母，但在稱謂上仍然堅持其所擔

負的是「母親」角色非祖母角色，並能夠明確區別兩者角色功能、關係差異及對

孩子帶來不同影響，可見照顧者角色定位可能受所處的生命週期而不同，但卻非

絕對因素。 

（三）寄養照顧者受生態環境互動經驗調整照顧角色 

照顧者角色定位深受所處照顧生態系統角色勝任的影響，角色型態變化的內

在特性可區分為以下四種。 
1.新手寄養照顧者角色型態矛盾、變動 
其透過微視系統中與安置兒童互動經驗建構自我角色，此外，亦可能因所處

安置生態系統的角色勝任性狀況調整其定位。 
2.隨著照顧年資增長對照顧角色體會有所改變 
如M1從稱謂母親到心理母親的角色認同，對其所欲扮演的角色跨越稱謂關

係，亦透過角色實踐過程追求個人自我價值感。 
3.與孩子互動經驗調整角色定位 
教養型照顧者覺察到若扮演母親的角色則孩子易出現耍賴、失控行為，去掉

母性退回教養者身份，照顧角色才能夠得以延續。 
4.面對外在環境壓力重新調整其照顧角色 
照顧者感受到若以母親自居時容易受到外在環境文化對母職的檢視，無形中

加重照顧者壓力，若退回以阿姨稱呼時，照顧關係則能夠劃定在有限的契約關係

中，較能擺脫外在環境對照顧角色的監視；個人內在角色調整可能對照顧關係帶

來影響，從情感連結轉為任務、契約關係。 
這些結果顯示照顧者的角色建構與知覺角色勝任性不僅受到個人經驗影響，

亦受到與寄養兒童互動經驗及外在系統環境影響。 

二、照顧者角色的實踐脆弱性 

（一）寄養照顧者複合性角色元素中被遺忘的母性 

寄養照顧者從歷史制度發展為複合性角色，其重要為公益（慈善）、專業（委

託）、家庭三大元素，其中社會對照顧者角色理解最為被忽略的是母性。國外研

究發現，照顧者自我角色定位上存在差異，一些寄養照顧者呼籲建立專業身份，

認定他們是兒童保護團隊成員（Kirton, 2007）；另一些則拒絕專業身份而是以照
顧子女中的生活地位來識別自己為家庭中的父母而非制度中的專業人員

（Broady, et al., 2010；Riggs, et al., 2009），本研究中發現照顧者定位自己為母親
及教養者角色同時存在，亦發現照顧角色在實踐上之易受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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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照顧者以母親自居時，在環境亦以文化中的母親角色來辨識自己，如同

Jackson & Mainnx（2004）書中「責備母親」提及所有母親都有受到一定程度的
外在監控，文化中的母親意識形態為母親是要以兒童為中心（Goodwin & Huppatz, 
2010）、負責兒童的健康成長（Ganong & Coleman, 1995），若母親未能夠擔負該
責任，則將出現嚴重自責（Jackson & Mainnx, 2003）。本研究中也出現相似的心
理歷程，如在未預期的狀況下倉促結案、內在母職角色無法完整實踐時所引發內

疚感。除此之外，也出現與社工的溝通立場落差，如：向社工反映孩子的學習困

境卻得到以鑑定障礙提高寄養費用之回應，社工未能察覺照顧者是因為無法提升

孩子學習成績而感到壓力及愧疚，對此回應讓照顧者深感挫折，覺得自己沒有被

放在母親的位置，同理其身為母親看不見孩子進步之擔憂，反而被誤解為己謀利。

當社工未能進入其脈絡同理母親角色、體察其照顧困境時，在關係互動上易產生

誤解甚至疏離、斷裂，因此，母性的元素在角色脈絡中是需要被重視。 

（二）寄養照顧者走進孩子的不利生態環境中 

寄養照顧角色的社會建構是擺盪在「慈善」與「職業」兩端，就如同M3在
學校關係中所體會到的角色，外在社會會以「很有愛心」來賦予角色意義，但面

對寄養兒童議題帶給學校環境困擾時，卻被視為學校和諧環境之破壞者，暗示照

顧者去上班不要從事寄養工作。因此，當孩子來到寄養家庭，其實並非僅是個體

進入家庭，更可能是照顧者走進了寄養兒童安置的生態處境，寄養兒童在所處安

置生態中被看待的眼光，照顧者也可能遭受相同質疑。照顧者角色不僅是須面對

安置兒童照顧上的議題，更需面對孩子生態系統中環境「關係」議題，從微視系

統照顧關係，推進到中視系統與社工及學校關係，而這些關係經驗牽引影響到寄

養照顧者個人的自我照顧角色知覺與建構。 

陸、結論與建議 

寄養家庭安置是公領域於私領域實踐，在實踐過程中安置體制系統如何劃

定寄養家庭的社會性角色與位置是重要思考。當社工若只將照顧困境單純化地

視為教養議題，而非覺察到是攸關整個孩子與照顧者所處的生態處境，社工對

照顧者反而可能成為壓力源。因此，照顧者角色若能被拓展為社會家庭角色，

將使照顧者內、外在需求有機會被深度被理解，進而能強化寄養照顧者的能力

及建構滋養安置環境。本研究服務處遇建議如下： 

一、社會工作者須從生態系統脈絡性理解照顧者自我角色意識 

從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人在環境中」，Bronfenbrenner（1979/2010）指出要理
解個人在家庭、團體、組織及社區等社會功能的發揮，需從微視、中介、外在、

鉅視等環環相扣的巢狀結構介入。從生態系統視角，照顧者需適應、協調的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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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微視系統與孩子的照顧關係、教養議題，照顧者與中視系統間的關係，尤其照

顧行為受到安置系統的管控，與社工互動關係成為角色勝任與否的關鍵點，社工

若能體察所行使權力動力對彼此關係帶來的影響及對照顧者角色需求脈絡深度

理解，將可能降低照顧者角色實踐的阻礙，提升其正向功能；外部系統上目前寄

養家庭的法規制度、兒童保護服務輸送設計，都將反映出體制中如何框架照顧者

的角色；鉅視系統則為外部環境文化如何看待照顧者、及如何定位照顧角色中所

發展出的母職角色，這些將可能影響照顧者的角色知覺與實踐。Blythe 等人
（2012）研究發現女性照顧者與寄養制度互動的壓力與挫折，對其健康福祉產生
負向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因此，社會工作者對於寄養照顧者所座落的安置體制生

態需有足夠的敏察度。 

二、寄養照顧者應從委託角色擴展至社會父母角色以維護兒童福祉 

從制度面，照顧者角色是在法定契約關係形成，寄養家庭不僅在契約、付費

關係中承擔寄養兒童照顧責任與義務，同時亦扮演著社會家庭之角色，若安置照

顧系統及社會大眾能賦予社會家庭角色位置，將對其能給予更多包容、尊重及理

解，並能提升正式親職角色，增進其參與維護兒少福祉決策之地位，使安置兒童

能在跨合作、支持性之生態環境中朝正向發展。此外，照顧者共同參與決策過程，

亦能增強其照顧角色權能感，照顧能力與角色價值認同感亦能在過程中逐漸被強

化，使得照顧者及被照顧者間形成互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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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Not Just a Caregiver - Foster Mother Care Role 

Positioning  

Ching-Yi Chuang 

Abstract 

The foster family is an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form of care in the protective 

placement system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ster 

caregivers have made progress from being charitable roles to semi-professional on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how female foster caregivers understand 

their role as foster caregivers. Under the context of self-positioning as a foster 

caregiver, it is hoped that the potential issues can be identifi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foster care placement process. 

This research used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8 female foster caregivers who had cared for abused childre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1) self-role awareness of foster caregivers 

can be categorized as the following four roles: emotional, therapeutic, parenting, and 

contradictory. (2) Role fragility upon practicing: In response to the dilemma of care, it 

was misunderstood by social workers as being insufficiently tolerant of children, limited 

control rights in the care relationship, only the entrusted caregivers placing decision-

making outsiders, being excluded from the school system and entering the unfavorable 

ecology of children Environment.  

A foster caregiver is a compound role. In addition to the public welfare, semi-

professional, and contractual care roles constructed in the society and the system, a 

maternal role a female foster caregiver develops may be the most neglected role in 

the placement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mentioned research findings,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a foster care role, 

the welfare of foster children, and the existing delivery system of foster care placem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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